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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科技保险有关工作

的通知  

 
(保监发〔2010〕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保监局、科技厅（局、委），深圳市科工贸信委，各国家高

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中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 

  2007年保监会和科技部共同开展科技保险创新发展模式试点工作以来，科技保险的保险产品逐步

丰富，承保范围逐步扩大，投保企业快速增加，为科技领域开展自主创新提供了风险保障。为进一步

发挥科技保险的功能作用，支持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现就科技保险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鼓励保险公司开展科技保险业务。保险公司要增强科技保险工作意识，主动与科技部门联

系，深入科技行业研究科技领域风险特点，组建专门团队开展业务，建立科技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做

好科技保险服务。地方保监局和科技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推动，加强工作协调，提供相关支持，与保

险机构共同推动科技保险的创新发展。 

  二、支持保险公司创新科技保险产品。保险机构要建立保险公司、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科技企

业共同参与的科技保险产品创新机制，根据科技行业不同特点和实际需求，针对科技领域风险特点，

组织专门技术力量，积极创新，大力开发新险种，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业、融资、企业并购以及

战略性新型产业供应链等方面提供保险支持，不断拓宽保险服务领域。 

  三、进一步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功能。发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政策性业务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和支持科技企业出口方面的特殊作用，在信用风险管理、融资支持和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为科

技企业提供信用保险、资信调查、商账追收、保单融资等多方面的保障服务，扩大信用保险在科技领

域的综合性服务。 

  四、加大对科技人员保险服务力度。科技人员是科技工作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研究利用保险手

段分散科技人员在科研、生产过程中的风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为符合人数要

求的关键研发人员投保团体保险。 

  五、提高保险中介机构服务质量。各类保险中介机构应积极参与科技保险工作，发挥保险中介机

构在企业风险管理、保险方案设计、保险产品宣传推广、保单维护和保险索赔服务以及科技型中小企

业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切实做好保险中介服务工作。保险经纪公司要主动当好科技主管部门和科

技企业的顾问，在科技保险工作中作为科技行业一方的代表，维护客户合法权益。 

  六、实施科技保险有关支持政策。研究在重大专项、国家科技计划经费中列支科技保险费和财政

资金对自主创新首台（套）产品实施保费补贴的相关政策。地方科技主管部门要创新科研经费使用方

式，制定支持科技保险发展的制度措施，推行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制度。企业科技保险保费计入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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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核算范围，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七、创新科技风险分担机制。鼓励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共同参与重大科

技项目的风险管理工作，与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一起创新科技风险管理机制与服务，为科技企业特别

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方面的支持。 

  八、探索保险资金支持科技发展新方式。根据科技领域需求和保险资金特点，研究保险资金支持

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机制和具体措施，探索保险资金参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础设施建

设、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以及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投资的方式方法，并推动相关工作。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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